
 

证券代码：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2016-073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与衡水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以 PPP 模式投

资水利项目建设、运营及维护为方向，当前 PPP尚属于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相

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且 PPP模式具有投资金额大、执

行时间长的特点，因此在采用该模式进行项目运营管理时将面临一定的经营风

险。 

2、本次与衡水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战略性意向协

议，该《合作框架协议》暂不涉及具体的合作项目，本协议具体的合作项目仍需

进一步签署相关协议，具体项目投资的建设运营未有确切的时间计划和进度安

排，因此，对本公司 2016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3、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四、重大风险提示 ”之

“3、近三年披露的协议相关情况” 

    一、协议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2016年 11月 8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大禹节水”）与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就水利项目建设、

改造、运营维护管理等合作事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将在此《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基础上签订具体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合同。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业主是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衡水市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前年度未与衡水

市人民政府签署过类似的框架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本协议为双方合作原则性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的项目投资合同事

项。本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合作项目内容 

1、建立水利基础设施物业管理模式，对衡水市已经建成的节水压采工程进

行升级改造，建立维护、运营管理服务体系，确保工程发挥效益。 

2、参与衡水市未来节水压采项目、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城乡供水地下水水

源置换项目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项目及水井的智能控制、监测、计量和水

资源税收费设施及管理系统及与地表水供水调度、监控自动化设施为一体的智慧

水网系统建设及运营管理。 

3、以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参与衡水市节水示范机关、节水示范企业、节水

示范学校以及智慧节水示范农场或农业合作社项目建设。 

（二）合作方式 

1、衡水市人民政府授权衡水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指定的出资人代

表通过合法方式与大禹节水共同组建合作项目公司，出资比例由双方商讨决定为

准，但衡水市人民政府的资本金出资比例不大于 50%，衡水市人民政府依照法定

程序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 

3、产权归属：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根据实际投资比例，国家

和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产权归国家所有，社会资本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产权

归项目公司所有。 

4、收益来源：收益来源根据各子项目的具体性质主要为使用者付费（即向

用户收取水费）和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主要以水资源税的地方留成和地方财政预

算内补贴为来源。在确定成本水价和政府补贴时应充分考虑项目公司的融资成本

和社会资本投资的年度折现和合理利润，确保社会资本的年投资收益率不低于

8%；当实际执行水价低于供水成本水价时，其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 

（三）项目风险分担  

根据各子项目的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设计、建造、财务、运营维护等商业

风险由社会资本承担；法律、政策和最低需求等风险由政府承担；不可抗力等风

险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理共担。 



 

（四）移交和退出 

各子项目约定的运营期满，大禹节水原则上应无偿将本项目的资产在保证正

常可运营状态下移交给衡水市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机构，移交的范围和标准在具

体的《PPP项目合同》中予以明确。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衡水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以 PPP模式投资建

设水利基础设施物业管理、海绵城市建设、城乡供水地下水水源置换、水井的智

能控制、地表水供水调度监控自动控制等智慧水网系统建设及运营管理，以及以

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参与智慧节水示范农场等项目建设，上述拟投资方向属公司重

大的以新模式拓展的新业务，预计在具体项目正式实施后，将对公司营业收入、

利润及现金流均有较大贡献，具体经济效益将在公司签订正式投资合作协议后再

予以测算并适时披露。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投资方向有利于拓宽公司的业务覆盖

面，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

方形成依赖；不对公司与其他合作方的合作构成排它性。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合作框架协议》下的主要合作项目为原则性、框架性内容，不涉及

具体项目投资，具体项目投资的建设期限、运营期限、投资规模等相关事项具有

不确定性。 

2、未来在本《合作框架协议》下的具体项目投资运作本公司需根据深交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审批权限

及程序，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后实施。 

3、近三年披露的协议相关情况 

协议名称 协议类型 披露时间 披露网址 进展情况 

与北京新华节水产品认证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框架协

议 

2016-10-24 

http://www.c

ninfo.com.cn 

暂未有具体合作

项目 

大禹节水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PPP 项目战

略性框架协

2016-10-18 

http://www.c

ninfo.com.cn 

暂未有具体合作

项目 



 

议 

全资子公司甘肃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

司签署增资协议书 

子公司增资

协议 

2015-12-25 

http://www.c

ninfo.com.cn 

已完成增资的工

商登记变更 

大禹节水和全资子公司甘肃大禹黑枸杞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

基金有限公司签署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

金投资协议 

子公司增资

协议 

2015-12-25 

http://www.c

ninfo.com.cn 

已完成增资的工

商登记变更 

大禹节水与中创天虹( ( 北京) ) 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并购财务顾问协议》 

中介机构服

务协议 

2015-10-26 

http://www.c

ninfo.com.cn 

未涉及并购业

务，暂未提供相

关服务。 

大禹节水与以色列施拉特有限公司签署

《以色列企业的并购和投资合作协议》 

中介机构服

务协议 

2015-10-26 

http://www.c

ninfo.com.cn 

未涉及境外并购

业务，暂未提供

相关服务。 

大禹节水与北京亚迪瑞特咨询有限公司

签署 《财务顾问协议》 

中介机构服

务协议 

2015-10-22 

http://www.c

ninfo.com.cn 

未涉及并购业

务，暂未提供相

关服务。 

4、2017年第一个交易日，本公司控股股东王栋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

定股将解锁 25%。 

五、其他应披露的事项及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本次与衡水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尚未开展实质合作。

不涉及具体的合作项目，本协议具体的合作项目仍需进一步签署相关协议，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合作项目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